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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03 年 10 月 24 日在公司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到 11 人,实到 9 人,委托表

决 1人,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如成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同意樊虹国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樊虹国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召开股东大会的事宜将

另行通知。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务副总经理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张飞猛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三、同意缪非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秘书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刘新宇小姐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本办法的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年第三季度报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年 10月 24日 

    附件： 

    常务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张飞猛先生：47岁,大专文化,会计师,历任集仕港财税所财税专管员,宁波市鄞县财税局

税政科副科长,稽查科科长,涉外科科长,鄞县国税局涉外税科科长,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公司三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四届董事会董事,兼任宁波市鄞州英华服饰有限公

司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简历： 

    刘新宇小姐：29岁,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曾在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企划部、雅戈

尔报编辑部工作,曾任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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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3年 10月

24 日在公司召开。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钟雷鸣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购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3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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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按 2003年 9月 30日净资产作价,以人民币 2340万元的价格收购关联

企业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宁波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以 260万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盛

达发展公司持有的该公司其余 10%股权。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李如成、李如刚、蒋群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决。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收购后将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3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与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2340 万元受让新华公司持有的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钱湖投资)90%的股权。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宁波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

戈尔置业)将同时以人民币 260 万元受让宁波盛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持有的钱湖

投资 10%的股权。 

    鉴于盛达公司持有本公司 29.66%的股份,持有新华公司 92%的股份,本公司持有雅戈尔置

业 92.78%.的股份,因此上述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0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

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有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1、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鄞州石矸镇雅戈尔

大道 1-9号,法定代表人陈友福,注册资本 4800万元,该公司主要从事项目投资、经济技术咨

询服务等。该公司 2002年度实现净利润 3036.89万元,截至 2003年 9月 30日,净资产 8646.21

万元。该公司持有钱湖投资 90%的股权。 

    2、宁波盛达发展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92年,为股份制合作企业,注册地址浙江鄞州石

矸镇雅戈尔大道 1号,注册资本 6,480.76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如成,该公司主要从事投资、与

投资相关业务、技术咨询服务。该公司 2002 年度实现净利润 14333.11 万元,截至 2003 年 9

月 30日,净资产 71924.77万元。 



    3、宁波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宁波鄞县大道西段 2号,

注册资本 12,8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蒋群。该公司主要从事公寓、别墅、住宅、写字楼及其

配套的商业服务设施的开发、销售和出租、物业管理等。该公司 2002 年度实现净利润

12,319.89万元,截至 2003年 9月 30日,净资产 16321.63万元。 

    鉴于盛达公司持有本公司 29.66%的股份,持有新华公司 92%的股份,本公司持有雅戈尔置

业 92.78%.的股份,因此上述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在 12 个月内与新华公司的关联交易没有达到净资产 5%或 3000

万元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钱湖投资成立于 2003年 1月,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村姜浪村,

注册资本 26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如成,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物业

管理；旅游、餐饮、娱乐、旅馆服务等。 

    目前钱湖投资主要承担东钱湖地区宁波动物园一期迁建项目、二期娱乐休闲项目以及

500 亩姜浪地块的房产项目,其中宁波动物园一期迁建项目将于近期内完工,预计可以逐步产

生效益。钱湖投资目前开发的项目处于建设期,截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的净资产为

26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新华公司经友好协商,并经双方董事会通过,于 2003 年 10 月 25 日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以净资产值 2340 万元受让新华公司持有的钱湖投资 90%的股权；本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雅戈尔置业与盛达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净资产值 260万元受让盛达公

司持有的钱湖投资 10%的股权。上述协议已经双方签署后生效,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付款

期限为协议签署后二个月内。 

    2、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经交易双方协商,按照钱湖投资截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止净资产值作为股

权转让价格。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推进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钱湖投资开发的东钱湖地区宁波动物园一期迁建项目、二期娱乐休闲项目以及 500亩姜浪地

块的房产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收购该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

为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才楠、冯宝荣、张乐鸣、王德兴对该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三名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3、独立董事意见； 

    4、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宁波盛达发展公司董事会决议； 

    6、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7、宁波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年 10月 27日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收购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关联交易的事宜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总经理提名常务副总经理候选人的程序合法有效,经审查常务副总经理候选人简

历,认为常务副总经理候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副总经理的资格要求,本人同

意张飞猛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的程序合法有效,经审查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简历,

认为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董事会秘书的资格要求,本人同意

刘新宇小姐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3、本次关联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3

名出席会议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王才楠、冯宝荣、张乐鸣、王德兴 

    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